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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 

对参股公司东台市赐百年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增资扩股 

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保荐机构”）作为汤臣倍

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汤臣倍健”、“公司”）2014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

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就公司对参股公司东台市赐

百年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事宜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增资扩股基本情况 

2016 年 11 月 25 日，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汤臣

倍健”）与江苏省东台市赐百年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赐百年”）及其

全体股东共同签署《投资框架协议》和《关于东台市赐百年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之增资扩股协议》。汤臣倍健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 3,000 万元增资入股赐百年，

增资完成后公司持有赐百年 16.67%股权。 

2017 年 12 月 8 日，汤臣倍健与赐百年及其全体股东共同签署《关于东台

市赐百年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增资扩股协议》。汤臣倍健决定使用自有资金人民币

2,000 万元对赐百年进行增资扩股，其中人民币 7,017,543.73 元为赐百年新增注

册资本，剩余共计人民币 12,982,456.27 元计入赐百年资本公积。赐百年原股东

同意放弃本次增资的优先认购权。本次增资扩股完成后，赐百年的注册资本由

人民币 63,157,893.60 元增加至人民币 70,175,437.33 元，公司持股比例将由

16.67%增加至 25.00%。 

（二）本次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 

根据汤臣倍健 2016 年 11 月 25 日签署的《关于东台市赐百年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之增资扩股协议》，赐百年改组董事会，董事会由 3 名董事组成，其中汤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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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健有权委派 1 名董事，赐百年的重大事项须经公司全体董事一致同意。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赐百年为公司关联法人，本次公司对

赐百年进行增资扩股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对参股公司东台市赐百年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独立

董事对该议案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意见。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本次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其他情况 

1、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2、本次交易实施所必须的审批及其他相关程序均已完成，交易不存在重大

法律障碍。 

二、交易对手方（关联方）基本情况 

交易对方：东台赐百年及其原有股东 

（一）东台市赐百年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1、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9817863092795 

2、住所：东台市沿海经济区港区五路北侧 

3、法定代表人：高志刚 

4、注册资本：6,315.789360 万元人民币 

5、成立日期：2006 年 6 月 8 日 

6、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7、经营范围：螺旋藻、小球藻养殖、收购；微藻养殖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水果、坚果、蔬菜收购、销售；食品[其他水产加工品（水产深加工品）]加工；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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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二）高志刚 

1、身份证号：320106196501****** 

2、住址：江苏省东台市 

（三）姜美玲 

1、身份证号：320919196508****** 

2、住址：江苏省东台市 

（四）肖力 

1、身份证号：310112196912****** 

2、住址：广东省广州市 

高志刚、姜美玲、肖力与汤臣倍健及汤臣倍健控股股东不存在产权、业务、

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系以及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

益倾斜的其他关系。赐百年与汤臣倍健存在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东台市赐百年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东台市赐百年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6 月 8 日，是一家主营微藻

养殖、生产、加工及藻产品销售的农业科技型企业，作为我国最早研究、开发、

养殖螺旋藻的科技创新型生物高新技术企业之一，赐百年是世界主要螺旋藻供

应商之一，公司产品主要以出口为主。目前，赐百年有一家全资子公司大丰市

赐百年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和一家全资孙公司东台市赐百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两

家运营实体，以及三个生产基地。 

（二）本次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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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 

增资前 
新增注册 

资本 

增资后 

注册资本 
股权比例

（%） 
注册资本 

股权比例

（%） 

高志刚 47,500,000.00 75.21 - 47,500,000.00 67.69 

姜美玲 2,500,000.00 3.96 - 2,500,000.00 3.56 

肖力 2,631,578.00 4.17 - 2,631,578.00 3.75 

汤臣倍健股份

有限公司 
10,526,315.60 16.67 7,017,543.73 17,543,859.33 25.00 

合计 63,157,893.60 100.00 7,017,543.73 70,175,437.33 100.00 

（三）主要财务数据 

1、资产及负债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会计期间 2017年6月30日 2016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18,592.70 18,397.95 

负债总额 7,511.46 7,897.60 

所有者权益总额 11,081.24 10,500.35 

2、利润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会计期间 2017年1-6月 2016年度 

营业收入 2,973.78 4,498.14 

净利润 448.56 841.25 

（注：上述 2016 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17 年 1-6 月份财务数据尚未审计） 

四、《增资扩股协议》主要内容 

1、增资方式 

汤臣倍健按本次对赐百年投资前的市场估值人民币 18,000 万元，认购其新

增发行股权的总价款为人民币 2,000 万元，占赐百年增资后股权比例为 25.00%。

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赐百年注册资本增加至 70,175,437.33 元。 

2、增资价款用途 

本次增资的款项全部用于赐百年第二条藻蓝蛋白生产线的建设，如有剩余

资金，将用于提升赐百年营运能力。未经汤臣倍健书面同意，增资价款不得挪



5 
 

作他用。 

3、股权（或股份）回购 

如遇有以下情形，汤臣倍健在不违反中国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有权要求原

股东中的任意一方或多方回购其持有的目标公司的全部或部分股权（或股份），

汤臣倍健有权在知晓下述任一情形发生后立即提出回购要求，目标公司和原股

东应及时予以配合执行： 

（1）未履行本协议承诺或保证； 

（2）目标公司的主营业务未经董事会和股东会批准而发生重大变化； 

（3）目标公司与其关联方之间进行对目标公司持续经营或上市产生重大不

利影响的交易或担保行为； 

（4）目标公司或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实质性地违反其作出的陈述与

保证，或违反其主要义务； 

（5）原股东及其关联方与目标公司开展任何损害目标公司利益的关联交易

行为。 

4、违约责任和赔偿 

本协议各方均应严格遵守本协议的规定，以下事件均构成违约事件： 

（1）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项下的实质性义务或承诺，

或者违反本协议导致签署本协议的目的无法实现； 

（2）如果本协议任何一方在本协议中所作的任何声明或保证在任何实质性

方面不真实。 

违约方应当负责赔偿其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损失，以使守约方恢复到

该违约事件不发生的情形下守约方可以达到的状态。 

5、协议生效及其它 

本协议经各方正式签署后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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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定价依据 

公司基于前次投资入股对赐百年进行尽职调查的评估结果，与赐百年协商

确定了本次增资扩股的协议内容，本次增资作价充分考虑了赐百年的未来收益

及与公司的协同价值，增资作价公允、合理。 

六、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赐百年具有优越的区位优势和技术优势，可与汤臣倍健形成较强的协同效

应。其生产的微藻及加工产成品，可为公司螺旋藻及其他相关产品的生产提供

原材料供应，将有效缓解公司膳食补充剂产品主要原料的供应风险，确保公司

产品市场需求的增长；其研发生产的新型产品可用于公司新产品研发，有助于

公司协同创新研发战略的推进，确保公司始终占据市场领先地位，进一步强化

公司在膳食补充剂行业的竞争力。 

此次增资扩股的赐百年不纳入汤臣倍健合并报表范围，不会对公司财务及

经营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未影响公司

的独立性。 

七、今年年初至披露日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除本次关联交易外，2017 年 1 月 1 日至今，公司与赐百年发生的原料采购

金额共计 296.52 万元。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独立董事于董事会审议前对本次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发表了事前意

见，认为本次公司对参股公司东台市赐百年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

交易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符合公司经营业务发展的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同意

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公司对参股公司东台市赐百年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增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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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股暨关联交易的事项符合公司战略，能够与汤臣倍健形成较强的协同效应，

进一步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维护了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实际经营需要，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本次关联交易公开、公平，审议程序符合

《公司法》和《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

定。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事项无异议。 

九、保荐机构意见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通过查看公司公

告、董事会决议、独立董事意见及相关协议等资料，对公司本次关联交易事项

进行了核查。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1、本次关联交易系公司发展需要，有利于公司综合竞争力的提升，未对公

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未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未损害股东利益。 

2、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并经董事会

审议通过，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规规定。 

综上，中信证券对本次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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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汤臣倍健股份有限公司对参股

公司东台市赐百年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增资扩股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

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 

                     秦成栋 

 

                     曾劲松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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